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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 1652 號裁定 

【主文】 

民國 89 年 5 月 5 日民法第 244 條第 3 項規定修正施行後，債權人之以給付特定物為標的之債權，

債務人就所負債務為無償行為致給付不能且已無資力時，債權人倘未轉換請求債務人賠償因債

務不履行所生金錢損害，不得依同條第 1 項及第 4 項規定，請求法院撤銷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

為及請求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。 

【本案法律爭議】 

89 年 5 月 5 日民法第 244 條第 3 項修正施行後，甲基於借名契約終止後請求乙返還特定物之債

權（下稱特定物給付債權），於未轉換為金錢損害賠償債權（下稱金錢債權）前，倘乙陷於無資

力，甲得否依民法第 244 條第 1 項及第 4 項規定，請求撤銷乙、丙間就系爭應有部分之贈與契

約及贈與登記，並請求丙塗銷贈與登記？ 

【理由】 

一、由立法理由及修法過程可知，債務人之行為倘僅有害於以給付特定物為標的之債權者，縱

債務人陷於無資力，債權人仍不得為保全該特定物給付之債權而行使撤銷權 

(一)按債權人之撤銷權，亦名廢罷訴權，乃債權人對於債務人所為有害債權之行為，得請求

法院撤銷之權利，與債權人之代位權同為保護債權人債權所設之制度。 

(二)蓋債權並非直接支配債務人財產之權利，債權人僅得請求債務人給付，在未設特別擔保

情形下，債務人財產為其全體債權人之總擔保。故為保護無特別擔保之一般債權人，乃

規定債務人在債之關係成立後，以詐害行為減少其財產致害及債權時，使債權人得在一

定條件下，請求法院撤銷其行為，以回復債務人之財產，而維持其共同擔保之資力。 

(三)18 年 11 月 22 日公布之民法第 244 條原規定：「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，有害及債權者，

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。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，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者，以

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，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。債務人之行為非以財產

為標的者，不適用前二項之規定。」 

(四)嗣於 88 年 4 月 21 日將第 3 項修正為「債務人之行為非以財產為標的，或僅有害於以給

付特定物為標的之債權者，不適用前二項之規定」。其立法說明及理由明載：債務人之

法律行為，非以財產為標的者，與債權人之權利無直接的利害關係，自不許債權人聲請

撤銷；而債務人之全部財產為總債權人之共同擔保，債權人應於債權之共同擔保減少致

害及全體債權人之利益時，方得行使撤銷權。 

(五)易言之，撤銷權之規定，係以保障全體債權人之利益為目的，非為確保特定債權而設，

爰於第三項增訂不得僅為保全特定債權而行使撤銷權之規定。 

(六)又依民法研究修正委員會第 715、716 次會議紀錄，民法第 244 條第 3 項原擬修正為「債

務人之行為非以財產為標的，或雖以財產為標的，而不影響其清償債務之資力者，不適

用前二項之規定」，嗣與會委員因認債務人之行為倘對其清償債務之資力無影響，債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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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不得行使撤銷權，乃當然之理，無須特別明文；惟債權無論發生次序之先後，其地位

及效力均等，債權人為保全其發生在前之債權，如得請求法院撤銷他債權人發生在後之

債權，無異使其債權形同具有物權之效力，殊不合理，故最終決議將該項文字修正如現

行條文。 

(七)由上開立法理由及修法過程可知，債務人之行為倘僅有害於以給付特定物為標的之債權

者，縱債務人陷於無資力，債權人仍不得為保全該特定物給付之債權而行使撤銷權。 

二、債權人於債務人就特定物已陷於給付不能之情形，倘得轉換而未轉換請求債務人以金錢賠

償損害，仍訴請撤銷債務人與第三人就該特定物之債權及物權行為，並依原法律關係請求

債務人給付該特定物，與民法第 244 條第 3 項立法意旨相左，並使該債權取得準物權地位，

明顯違反債權平等性原則 

(一)民法第 244 條所定債權人之債權須以財產為標的，雖不以原屬金錢債權（如：消費借貸

債權、買賣價金債權等）為限，惟給付特定物之債務，於清償期屆至，債權人得請求債

務人給付時，債務人業將該物移轉第三人，依社會通常觀念，倘不能期待債務人向所有

人取得其物為給付，或得使所有人逕為給付，自屬給付不能。 

(二)原定給付既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不能實現，債權人僅得依民法第 226 條第 1 項規

定，請求債務人賠償損害，不得仍請求履行原有債務（本院 39 年台上字第 411 號、40

年台上字第 599 號判決先例）。 

(三)而債權人於債務人就特定物陷於給付不能時，倘已轉換請求債務人賠償因債務不履行所

受損害，此項損害賠償債權與一般金錢債權自無不同，基於撤銷權行使之目的在保全債

務人之責任財產，以其全部為債權人之共同擔保，於該債權人之債務人已陷於無資力之

情形，其為全體債權人之利益，自得依民法第 244 條第 1 項、第 4 項規定行使撤銷權及

回復原狀請求權。 

(四)反之，債權人於債務人就特定物已陷於給付不能之情形，倘得轉換而未轉換請求債務人

以金錢賠償損害，仍訴請撤銷債務人與第三人就該特定物之債權及物權行為，並依原法

律關係請求債務人給付該特定物，其目的顯在取得該物以滿足自己之特定債權，而非認

該特定物係債務人之一般財產，為全體債權人之共同擔保，自非以保障全體債權人之利

益為目的。 

(五)是如認此種情形，該債權人得依民法第 244 條規定行使撤銷權，使該物回復為債務人之

財產，再以給付不能之障礙已不存在為由，請求債務人依債務本旨履行原債務： 

1.不啻造成債務人是否給付不能，繫於債權人是否行使撤銷權之論理矛盾。 

2.且無異允許債權人得以保全該特定物給付債權之直接履行為目的，以行使撤銷權之方

法，實質保全其特定債權之實現，殊與民法第 244 條第 3 項立法意旨相左，並使該債

權取得準物權地位，明顯違反債權平等性原則。 

三、如認特定物給付債權人在其債權未轉換為損害賠償債權時，即得行使撤銷權，不僅會發生

特定物給付債權優先其他債權之弊病，違背撤銷權制度係為保全總債權人共同擔保之本旨，

且將使民法第 244 條第 3 項規定之「僅有害於以給付特定物為標的之債權者」，形同具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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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特定物給付債權轉換而成之損害賠償債權，乃原債權之變形，與原債權具同一性，債權

人於原債權轉換為損害賠償之債時，得依民法第 244 條規定行使撤銷權，與其他債權人

受同等保護，並就債務人全部財產平等受償，其法律地位並無不利或劣於他債權人。 

(二)且民法第 244 條第 3 項就撤銷權之行使，既已明定「僅有害於以給付特定物為標的之債

權者，不適用前二項之規定」，則認特定物給付債權在未轉換為損害賠償債權時，其債

權人不得行使撤銷權，亦未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。 

(三)反之，如認特定物給付債權人在其債權未轉換為損害賠償債權時，即得行使撤銷權，不

僅會發生特定物給付債權優先其他債權之弊病，違背撤銷權制度係為保全總債權人共同

擔保之本旨，且將使民法第 244 條第 3 項規定之「僅有害於以給付特定物為標的之債權

者」，形同具文。 

四、綜上，89 年 5 月 5 日民法第 244 條第 3 項修正施行後，債權人之以給付特定物為標的之債

權，債務人就所負債務為無償行為致給付不能且已無資力時，債權人倘未轉換請求債務人

賠償因債務不履行所生金錢損害，不得依同條第 1 項及第 4 項規定，請求法院撤銷債務人

所為之無償行為及請求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。 

 

附註：本件法官高孟焄、沈方維、鄭雅萍、袁靜文、陳麗芬共同提出不同意見書 

 

 


